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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 五  

「 利 益 衝 突 申 報 書 」 範 本  

甲 部 – 申 報 事 項 （由 申 報 人 填 寫 ）  

致 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學 校 名 稱 ） 校 長 ／ 核 准 人 員 * 

本 人 在 執 行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「學 校 體 育 推 廣 計 劃 」所涉的活 動 時，遇 有 實 際 ／ 潛 在

*利 益 衝 突 ， 現 申 報 如 下 ：  

詳 細 資 料 （ 請 在 合 適 空 格 加 上 剔 號 ， 並 在 空 白 位 置 上 填 寫 所 需 資 料 ）  

與本人有業務往來及有利益衝突的人士／體 育 總 會 *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利益衝突的 

詳情 

  本 人 曾 ／ 現 *擔 任 上 述 體 育 總 會 的 執 行 委 員 會 成 員 ／ 職 員 ／ 教 練 ／ 助 教 ／ 工 作

人 員 ／ 其 他 *（請 註 明 ：              )  

  本 人 與 上 述 人 士 的 關 係 （例 如 有 親 屬 關 係 ） （請 註 明 ：            ）  

  本 人 涉 及 與 上 述 人 士 ／ 體 育 總 會 *的 私 人 利 益
#
  

（ 請 註 明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 

  其 他 （ 請 註 明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 

補 充 資 料 （ 如 有 需 要 ）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#「 私 人 利 益 」 泛 指 申 報 人 本 身 及 與 他 ／ 她 相 關 的 人 士 ， 包 括 其 家 人 及 親 屬 、 私 交 友 好 、 所 屬 會 社

及 社 團 ， 以 及 其 欠 下 恩 惠 或 人 情 的 任 何 人 士 的 財 務 和 個 人 利 益 。  

* 請 刪 去 不 適 用 者  

申報人簽署 ：  申報人職位 ：  

申報人姓名 ：  日 期  ：  

 

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乙 部 – 回 條 （ 由 校 長 ／ 核 准 人 員 填 寫 ）  

致 : 申 報 人  

本 人 得 悉 ， 你 在 執 行 上 述 計 劃 所涉活 動 時 ，遇 有 實 際 ／ 潛 在 *利 益 衝 突 。 本 校 現 決 定

（ 請 在 合 適 空 格 加 上 剔 號 ， 又 或 在 空 白 位 置 上 填 寫 所 需 資 料 ）：  

  你 無 須 再 執 行 或 參 與 執 行 甲 部 所 提 述 或 會 引 致 利 益 衝 突 的 工 作 。  

  如 甲 部 所 提 述 的 資 料 並 無 更 改，你 可 依 舊 處 理 有 關 工 作，惟 務 須 維 護 學 校 利 益，

並 確 保 其 不 受 你 的 私 人 利 益 損 害 。  

 #其 他 （ 請 註 明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 

#其 他 措 施 計 有 ： (a)放 棄 個 人 ／ 私 人 利 益（ 例 如 放 棄 所 涉 投 資 ）; (b)繼 續 處 理 有 關 工 作 ， 但 會 有 一

名 獨 立 人 員 參 與 其 中 、 監 督 或 檢 視 部 分 或 整 個 活 動 流 程 。  

 

校長／ 核准人員*簽署 ：  學校名稱及印章 ：  

校長／ 核准人員*姓名 ：  日 期  ：  

備註﹕完成申報後，學校須將此申報書妥善存檔，並准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及其授權代表按需要抽查、查閱並複製所有記錄，以便完

成查核和核證工作。 

 


